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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運動大會 
星島日報盃足球比賽規則 

 
比賽時間：2009 年 8 月 8、9、15 日 
比賽地點：James Logan High Soccer Fields, Union City 
報名資格：凡由華人組成的足球隊，以及由半數以上華人和其他亞洲人組成的足球隊均有資

格報名參加，每隊報名人數不限，每隊的獎品僅 20 份。 
  本次比賽設三個年齡組： 
  青年組：Primary Division 
  中年組：35 歲以上（1974 年 6 月 15 日（含）以前出生） 
  中老年組：48 歲以上（1961 年 6 月 15 日（含）以前出生）     
報名費：每隊需交納報名費$300, 押金$200  
報名辦法：可將報名表及報名費，押金送或寄至: 

NCCAF    4343 Peralta Blvd., Suite D, Fremont, CA 94536 
 

為保證比賽的順利進行，保證比賽的公平競爭，各報名隊需在交送報名單的同時，上交由全

隊每個隊員的半寸單身免冠近照集成的影本一至二張，請在每張相片的下面注明該隊員的姓

名和出生年月。該影本即為每隊的參賽證，各隊需在每場賽前向該場次的監場和執行裁判出

示該參賽證。無參賽證的隊，不得參加比賽。 
 
報名截止日期：2009 年 7 月 25 日 
競賽規則：採用國際足聯最新版足球競賽規則（可從 FIFA 的 WEBSITE 下載）。 
    本次比賽，每場換人次數不限。 
裁    判：本次比賽由裁判長（由北加州華人體協足球處委任）及聘請美國足球聯盟（CSSF）

及加州足協（CSA）考試及格的裁判擔任比賽的全部裁判工作。 
仲    裁：本次比賽設仲裁委員會，仲裁委員會由仲裁長和四位委員組成。比賽的各種糾紛

在被上交仲裁委員會討論後，仲裁委員會的裁決是最終裁決。 
比賽辦法： 
1，青年組：Primary Division 按成績取前三名，給予獎勵。 

（1），根據報名隊的數量，決定分組情況。以上界參賽隊的名次為基礎安排種子隊。 
（2），根據分組情況決定第二階段比賽的辦法 

2， 中年組，按成績取前三名，給予獎勵 
根據報名隊的情況決定比賽辦法 

3， 老年組，單循環賽，按成績取前兩名進行冠亞軍的決賽，後兩名進行第三名的決賽。 
記分辦法：單循環賽採用積分制，勝一場得 3 分，平一場得 1 分，負一場得 0 分。積分多者 

領先。如三隊或三隊以上的隊積分相等，則以每隊的浄勝球多少決定名次，多

者名次列前；如淨勝球相等，則視每隊的總進球數多少決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

前；如仍相等，則以抽籤決定名次。如兩隊間積分，淨勝球，總進球相等，。

則視兩隊間比賽的勝負決定名次 
    決賽階段的比賽，如打平，不再加時，以點球決定勝負。 
比賽服裝：各隊必須著有號碼的同顏色球衣上場比賽，場上隊員必須著足球鞋，長球襪， 
    必須著護腿板。 
換人：只有比賽進行到死球時才可換人，換人需通過值場裁判。 



 

Nor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Culture - Athletic Federation 
4343 Peralta Blvd., Suite D, Fremont, CA 94536    

Email: nccaf_usa@yahoo.com  Tel: 650-239-2828  Fax: 650-692-2051  http: www.nccaf.org 

 
 

 

 

 2

2009 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運動大會 

星島日報盃足球比賽紀律 
  
為保證比賽能公平，順利地進行，特制定競賽紀律如下： 
 
1， 仲裁委員會有對比賽發生的各種情況做出最後決定的權利，包括停止某個隊員以至某個

隊參加本次比賽的決定。 

2， 要求參加比賽的所有的隊員都要本著公平競爭，尊重對方，服從裁判的精神參加比賽。 

3， 每場比賽前十分鐘，該場的執行裁判和監場裁判負責檢查比賽雙方隊員的參賽證，無參

賽證者不得參加比賽。 

4， 比賽採用紅，黃牌，同場同人次的第二張黃牌既為紅牌，被出示一張紅牌的隊員，如沒

有受到特殊的懲罰，則自動停止下一場比賽。同一階段不同場次同一隊員累計兩張行黃 
牌，該隊員不得參加第三場比賽。 

5， 任何在比賽場上的打架，均被視為嚴重違反賽場紀律的行為，將被出示紅牌或被判以更

嚴重的處罰。每張紅牌將被從該隊押金中扣罰金 50 元。 

6， 運動員要絕對服從裁判，不准許與裁判發生任何爭執。任何不服從裁判的行為，將被視

為放棄比賽權利，仲裁委員會有權停止該隊員或該隊一場或全部場次的比賽。如某隊被

取消資格，該隊的全部比賽成績無效。 

7， 如某隊被取消比賽資格，該隊所交押金不予退回。 

8， 比賽將嚴格按照預定時間表進行，任何隊在規定的開球時間十分鐘後，還未足 7 名隊員，

該隊既以棄權論。 

9， 每一隊員只能報名參加一個隊，不得跨隊或跨組參加比賽，如有跨隊或跨組參加比賽的

隊員，一經查出，該隊員跨隊或跨組所參加的比賽隊將被取消該場比賽資格，該隊將被

判為 2：0 負于對手，如已經為更高比分負于對手，則以高比分計算。該隊的壓金不予

退回。（此規定並不禁止超過年齡的隊員參加低年齡組的比賽，但任何隊員僅可參加一

個年齡組的比賽） 
10，為發展和提高北加州華人足球水準，比賽目前不鼓勵外州運動員參加，並將對外州隊員

加以限制，外州隊員參賽條件如下： 
 （1），視該隊員近三年來是否連續參加同一隊比賽為參賽條件。 
 （2），每場比賽每隊僅准許兩名外州隊員同時在場上比賽。 


